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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0-0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

股票代码：300006）提供财务资助。 

 资助金额：8,000 万元。 

 资助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起始日以资金实际发放日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风险提示：未来是否能如期收回上述借款及利息，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积极防范并消除借款风险，确保资金按期收回。 

 

一、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概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与莱美药业及其控股股东邱宇先生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

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约定，公司拟通过向莱美药业引入优质金融资源，进

一步优化莱美药业的授信及融资条件，确保莱美药业现金流稳定，支持莱美药业

持续稳健发展。 

为此，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中恒集团第八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8 人。会议

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对重庆莱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莱美药业提供 8,000 万元

人民币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莱美药业的流动资金。莱美药业以其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莱

美药业以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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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向莱美药业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宇 

注册资本：81224.120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 年 09月 06日 

登记机关：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 99号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限本企业自产）粉针剂、片剂、大容量注射剂、小

容量注射剂（含抗肿瘤药）、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含激素类）、胶囊剂。（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莱美药业（股票代码：300006）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专注于从事

医药研发、制造和销售的创新类医药上市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9年三季度 

总资产 314,077.77 360,289.17 

净资产 172,404.09 181,427.23 

营业收入 156,236.70 129,902.68 

净利润 9,113.48 7,544.27 

莱美药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对上述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其他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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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邱宇 

注册资本：65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09月 11日 

登记机关：浏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平路 8号 

经营范围：化学药品制剂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药品研发；医药咨询；品牌推广营销；药品、卫生材料及医疗器械的招投标代理

服务；商业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市场管理服务；二类医疗器械生产（限

分支机构）；二类医疗器械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三季度 

总资产 43,998.04 42,164.84 

净资产 25,437.99 23,919.50 

营业收入 15,263.69 14,339.85 

净利润 -2,768.01 -1,518.50 

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为莱美药业全资子公司。 

（二）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安林 

注册资本：1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09月 08日 

登记机关：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寿区分局 

住所：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南四支路 2号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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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以

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许可的，未取得有关

审批许可不得经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三季度 

总资产 60,501.33             60,904.61  

净资产 31,243.03 33,994.36 

营业收入 35,315.93 31,855.48 

净利润 4,838.13 2,751.32 

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为莱美药业全资子公司。 

四、提供财务资助额度、期限及利率 

财务资助额度：本次公司向莱美药业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8,000万元人民币。 

财务资助用途：用于补充莱美药业的流动资金。 

财务资助期限：该资金使用期限为不超过 12 个月，起始日以资金实际发放

日为准。 

财务资助利率：使用资金金额的 5.5%/年。 

此次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莱美药业主业发展，降低其财务融资成本，有利

于莱美药业持续稳定发展。 

此次提供财务资助 8,0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 1.11%，

净资产的1.35%，公司为莱美药业提供财务资助对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 

五、风险控制措施 

未来是否能如期收回上述借款及利息，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莱美

药业的生产经营及运作情况，积极防范风险，确保资金按期收回。 

针对上述风险，莱美药业提供以下增信措施：1.莱美药业以其持有的全资子

公司湖南康源制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为本次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莱美药业以

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六、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外，公司无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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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中恒集团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财务资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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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月 2日 


